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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警察局辦理 109年交通安全繪畫比賽簡章 

一、依據：本局 109年度交通執法宣導執行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以寓教於樂的方式，從比賽中讓小朋友相互影響，進而使家長起

身教作用，在潛移默化下，達到擴大交通安全宣導效果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 

新竹市政府 

新竹市警察局 

四、宣導主題 

為配合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宣導計畫 109

年度宣導重點如下： 

(一)高齡者路口步行安全。 

(二)高齡者路口騎車安全。 

(三)18-24歲機車騎士路口安全。 

以上詳細內容請參考新竹市警察局交通警察隊網站/最新消息/活

動訊息。 

五、競賽組別與對象 

(一)國小低年級組：本市公、私立國小一至二年級學生。 

(二)國小中年級組：本市公、私立國小三至四年級學生。 

(三)國小高年級組：本市公、私立國小五至六年級學生。 

六、收件方式 

即日起至 5月 22日止，請學校學務處彙收稿件，再由本局派員至

各校收件。 

七、稿件規格 

(一)採各類畫紙，國小低年級組 8開，國小中、高年級組 4開，一律

不可裱裝。 

(二)以創作為主，使用材料不拘，作品限於平面創作(含彩畫、版畫、

水墨畫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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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參賽作品每人限一件，並請在作品背面黏貼參賽者資料。(資料

表格附於本比賽簡章後)。 

八、評審方式 

比賽評審由專業美術老師共同評分(邀請美術協會及各級學校美術

老師)。 

九、獎勵 

(一)參加比賽學生均致贈紀念品 1份。 

(二)各組擇優錄取前 3名以及佳作 10名，均頒給獎狀及圖書禮券以

資鼓勵。 

      第一名：新臺幣 5,000元圖書禮券。 

      第二名：新臺幣 3,000元圖書禮券。 

      第三名：新臺幣 2,000元圖書禮券。 

      佳  作：新臺幣 500元圖書禮券。 

十、頒獎 

頒獎時間及地點併本局慶祝警察節相關活動辦理(訂於 6月份，時

間及地點另行通知)；另得獎作品將於 109學年度起至各校巡迴展

覽，展畢於本局藝文走廊繼續展示。 

十一、本活動所有參賽作品概不返還，參賽作品獲獎後，該作品之著

作財產權即歸主辦單位所有，除保有刪改、修飾權外，並有印

刷、出版、宣傳等相關使用權利，不另致酬，但仍需註明原作

者姓名及學校名稱，並以本報名表為證明，不另立據。 

十二、經費來源 

本活動使用經費由交通部補助；另參賽紀念品所需費用由本局

交通秩序管理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三、主辦單位保留修改、變更、取消本活動之權利；本簡章如有未

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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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新竹市警察局辦理 109年交通安全繪畫比賽參賽表格 

參賽組別 

國小一至二年級組  

國小三至四年級組 

國小五至六年級組 

姓    名  

學校及班級 新竹市          國民小學       年       班 

指導老師  

聯絡電話 
老師： 

家長： 

 


